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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先生：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規例》的建議修訂規例》的建議修訂規例》的建議修訂規例》的建議修訂   
改進為地盤分類而設的改進為地盤分類而設的改進為地盤分類而設的改進為地盤分類而設的 “街道街道街道街道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4年 2月 24日的會議上，討論上述事項。本
人謹遵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兆棠議員的指示致函閣下，轉達委員在會議

席上表示關注的事項，並請政府當局就相關事宜作出回應。

討論文件所提供的資料不足

事務委員會察悉，當局提出上述建議，源於在在在在 1997年年年年 3月以公月以公月以公月以公

開拍賣方式出售小西灣一幅土地開拍賣方式出售小西灣一幅土地開拍賣方式出售小西灣一幅土地開拍賣方式出售小西灣一幅土地。然而，由於討論文件就該小西灣土

地拍賣個案提供的資料太少，同時又沒有明確資料顯示有關立法建議

與該個案顯露的問題彼此的關係，以致委員在了解有關法例修訂建議

的政策目的和效力時，遇到很大困難。在此方面，事務委員會委員對

於政府當局未有做足準備工夫，便提出立法建議來諮詢事務委員會，

表示強烈不滿。

在事件中有否任何公職人員犯錯

事務委員會察悉，地政總署在拍賣前是根據小西灣用地屬甲

類地盤來釐定這幅土地的底價。發展商在拍賣後聲稱，政府當局先前

不視作 “街道 ”的一條現有行人道，可有理由地視為 “街道 ”。屋宇署同意
此點，最後該用地當作丙類地盤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有關的

公職人員有責任在該用地進行拍賣之前，澄清在地盤分類方面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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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確之處。因此，委員深切關注到，小西灣用地的拍賣安排對準買

家並不公平，而且恐怕已令政府在收入上有損失。

在此方面，事務委員會認為有必要請政府當局證實在事件中

有否任何公職人員犯錯。委員尤其質疑有關人員為何不在該次土地拍

賣前設法澄清上述現有行人道的情況，包括就此徵詢法律意見，因為

該行人道情況如何，是影響地盤分類的關鍵因素。委員亦詢問當局有

否或會否對負責的公職人員採取紀律處分；若答案為否，政府當局應

作詳細解釋。

根據《建築物 (規劃 )規例》乙類地盤及丙類地盤的定義

事務委員會察悉，就乙類地盤而言，任何街角地盤除非有最

少百分之四十的地盤界線緊連 2條街道，否則不得視作緊連 2條街道；
就丙類地盤而言，任何街角地盤除非有最少百分之六十的地盤界線緊

連 3條街道，否則不得視作緊連 3條街道。涂謹申議員在 2004年 2月 24日
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查詢採用上述百分比的理據。應涂議員的要求，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有關資料。

其他相關事宜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帳目委員會的下述意見：由於小西灣用

地的地盤分類不明確，以致政府最終未能實現降低土地發展密度的規

劃目標，而準買家在拍賣中亦可能因此而並未以最高出價競投；此外，

政府的做法對規模不同、承受風險能力各異的發展商亦不公平。

基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意見，事務委員會希望知道當局已經

或將會採取甚麼措施，處理在小西灣土地拍賣中顯露的問題，以及對

《建築物 (規劃 )規例》所訂 “街道 ”的定義提出的法例修訂建議，可如何
解決該等問題。

謹請政府當局對上述事項作出回應，並在 2004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9日或該日或該日或該日或該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把有關回覆 (中、英文本連同電子複本 )送交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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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鳳鳴女士 )

副本致：鄧兆棠議員 ,  JP (主席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3
伍靜文先生 (傳真號碼： 2899 2916)

2004年 3月 5日


